
 

 
 

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6日 

中信(投信)字第 10909210004號 

 

主旨：本公司所經理之「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為申報第一次

追加募集修訂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及公開說明書乙案，業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同意申報生效在案，謹此公告。 

說明： 

一、依金管會109年9月16日金管證投字第1090358193號函辦理及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第31

條規定辦理。 

二、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業經金管會同意申報生效在案。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金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 30 億元，追加發行受益權單位數為 3 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總募集金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 80 億元整，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8
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資金匯出、匯入作業，本公司將依「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處理準則」第 12 條規定，向中央銀行提出申請，於取具中央銀行同意函後，

始得進行募集。有關本次新增額度之開始募集日，本公司將於中央銀行同意後另行公告。 

四、本次修正事項，自本公告日之翌日起生效。本基金修訂後之公開說明書投資人可於本公司

網站(http://www.ctbcinvestments.com.tw/)或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查
詢下載。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訂對照表 

 
條 項 款 修正後條文 條 項 款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3 1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

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參拾億元，追加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

為參億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捌拾

3 1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每一新臺幣計價受

明訂本基

金第一次

追加募集

之最高淨

發行總面

額、淨發行

基準受益

權單位數

及合計首

次募集及

第一次追

加募集之

最高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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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整，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拾伍億

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肆拾億元整，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每一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為新臺幣壹拾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拾伍億

元，追加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

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

新臺幣肆拾億元整，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每一美元計

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

幣壹拾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

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貳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

單位，每一美元計價受

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

壹拾元。

行 總 面

額、淨發行

基準受益

權 單 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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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

美元壹拾元。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基金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封面頁/ 
七、本次發行

總面額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合計

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捌拾億

元整。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

拾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

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

壹拾伍億元。合計首次募集及

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肆拾億元

整。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臺幣參億

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

伍億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

拾伍億元。 

新增「中國信

託越南機會基

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第
一次追加募集

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

。 

封面頁/ 
八、本次發行

受益權單位

數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

最高為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最高為參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

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

位數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

億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新增本基金第

一次追加募集

最高淨發行基

準受益權單位

數及追加募集

後合計最高淨

發行基準受益

權單位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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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受益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

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

次追加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

數最高為壹億伍仟萬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合計首次募集及第

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 

封面頁/ 

注意事項 

(略)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

之揭露請詳見第 17頁至第 19頁及

第 23頁至第 29頁。 

(略) 

(略) 

●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

之揭露請詳見第16頁至第19頁及第

22頁至第29頁。 

(略) 

修訂公開說明

書頁次。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

介/一、發行

總面額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第

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參拾億元。合計首次募

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捌拾億元整。

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億

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額

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拾伍億元。合

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肆拾

億元整。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第一次追加募集淨發行總面

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壹拾伍億元。

合計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

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肆

拾億元整。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

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

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

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貳拾伍億

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貳拾伍

億元。 

新增本基金第

一次追加募集

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總面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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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

介/二、基準

受益權單位

、受益權單位

總數及各類

型受益權單

位與基準受

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一)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

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金基準受

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總數：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

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

伍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首

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

受益權單位。

2.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個

基準受益權單位，第一次追加募集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數最高為壹億伍

仟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首次

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之淨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肆億個基準受

益權單位。

(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註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面額(即美元 10 元)依本

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方式所取得基金

成立日或首銷日之美元兌新臺幣匯

率換算成新臺幣後再除以基準受益

權單位面額得出。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受益

權單位=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高基準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一)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

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金基準受

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二)各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總數：

1.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億伍仟

萬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2.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貳億伍仟萬

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註 1)：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面額(即美元 10 元)依本

基金信託契約規定方式所取得基金

成立日或首銷日之美元兌新臺幣匯

率換算成新臺幣後再除以基準受益

權單位面額得出。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高受益

權單位=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

高基準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1、新增本基金

第一次追加募

集最高淨發行

基準受益權單

位數及追加募

集後合計最高

淨發行基準受

益權單位總數

。

2、新增本基金

美元級別受益

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

換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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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基金概況】

/壹、基金簡介

/五、成立條件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募

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核

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

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日內應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

臺幣參億元整，經理公司應即向金

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

立。 

本基金成立日期為 109年 08月 25

日。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募

集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核

准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

月內開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日內應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

臺幣參億元整，經理公司應即向金

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

立。 

本基金成立日期為X年X月X日。 

補充本基金成

立日

【基金概況】

/貳、基金性質 
/三、追加募集

基金者，刊印

該基金成立

時及歷次追

加發行之情

形

(一)本基金首次募集之申請依中華

民國 109 年 07 月 13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90346013號函申報生效。首次

募集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伍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 

(二)本基金第一次追加募集之申請

依中華民國 109年 9月 16日金管證

投字第 1090359193號函申報生效，

第一次追加發行淨受益權單位數最

高為參億個基準受益權單位。合計

首次募集及第一次追加募集淨受益

權單位總數最高為捌億個基金受益

權單位。

無(本基金本次係首次募集)。 增訂本基金首

次募集及第一

次追加募集之

情形。

中國信託越南機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簡式公開說明書修訂前後對照表

條款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壹、基本資料

/成立日期 

109年 08月 25日 XX年XX月XX日 補充基金成立

日期 

柒、受益人應

負擔租稅之

項目及其計

算 

本基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之稅賦事

項均依財政部有關法令辦理，受益

人可能負擔之租稅主要包括本基金

所投資商品之各項交易稅及所得稅

款等；另本基金如投資國外資本市

場，所產生之各項所得，應依各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規定繳納

各項稅費，且可能無法退回。詳細

內容請參見公開說明書第 34-35頁。 

本基金投資國內資本市場之稅賦事

項均依財政部有關法令辦理，受益

人可能負擔之租稅主要包括本基金

所投資商品之各項交易稅及所得稅

款等；另本基金如投資國外資本市

場，所產生之各項所得，應依各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法令規定繳納

各項稅費，且可能無法退回。詳細

內容請參見公開說明書第34頁。 

修訂公開說明

書頁次。 


